
ZJCC 13-2024-0001 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 
文件 

温 州 市 财 政 局 

温人社发〔2024J 14 号 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州市财政局 

关于修订《温州市博士后工作专项政策实施 

细则》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： 

根据《中共温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＜关于大力实

施“欧越英才计划”高水平建设区域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

的 40 条意见＞的通知》精神，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 

温州市财政局联合修订了 《温州市博士后工作专项政策实施细 

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；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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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博士后工作专项政策实施细则 

一、总则 

为进一步规范博士后工作专项政策经费管理，提高

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共温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＜关于

大力实施“欧越英才计划”高水平建设区域重要人才中心和创

新高地的 40 条意见＞的通知》（温委人〔2023J 2 号），制订

本细则。 

国家级、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其博士后研究人

员经费资助的管理及相关工作，适用本细则。 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费资助包括建站资助和综合资

助。 

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以下情况的，不予资助：企业类工作站

博士后入站前已在该设站单位入职六个月以上（以社保为准）; 

高校院所类工作站博士后入站前已在该设站单位入职三个月以

上（以社保为准）；温州市内二次进站的博士后。 

博士后工作经费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政策有关规定

执行。市人力社保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博士后工作的方针政策， 

制定全市博士后工作发展规划、政策措施、管理制度并组织实

施，负责市本级博士后工作的日常管理、经费保障和绩效评价；

县级人力社保部门负责属地博士后工作的日常管理、经费保障

和绩效评价；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须对相关资助经费 



加强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（五）博士后工作经费通过温州市产业政策奖励兑现系统 

（以下简称“奖兑系统”）进行申报、审批和拨付。 

二、建站资助 

对新设立的国家级、省级博士后工作站，分别给予 

100 万元、50 万元建站资助。由原省级升格为国家级的工作站， 

在原资助基础上予以一次性补足。 

设站单位获批并引进博士后正式开题后通过奖兑系

统提出资助申请，并按要求提交同意设站批复文件、博士后研

究人员进站备案证明等相关材料，经相应人力社保部门逐级审

核批准后予以兑现。 

三、综合资助 

对企业类工作站，按人员类型进行综合资助。企业

每招收 1 名全职博士后，在站期间给予设站单位 50 万元综合资

助；每招收 1 名非全职博士后，在站期间给予设站单位 35 万元

综合资助。 

对高校院所类工作站，在按人员类型进行一般综合

资助的基础上，建立与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配套的额外综

合资助机制。 

高校院所类工作站，每招收 1 名全职博士后，在站期间给

予设站单位 35 万元一般综合资助；每招收 1 名非全职博士后， 

在站期间给予设站单位 15 万元一般综合资助。 



对高校院所类工作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在站期间获浙江

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的，按省资助金额 1: 1 匹配额外综

合资助。 

企业类博士后综合资助、高校院所类博士后一般综

合资助均按博士后进站开题、中期考核和出站考核三期分别资

助 40%、 30％和 30%。高校院所类博士后额外综合资助在省人力

社保厅公布择优资助人员名单后给予一次性资助。 

综合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设站单位在开展博士后科研项目过

程中产生的组织、管理、专家评估、学术交流等费用，以及保

障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、科研工作的其他费用。 

设站单位通过奖兑系统提出综合资助申请，并按要

求分别提交联合培养协议书和开题评审表（一期资助）、中期

考核表（二期资助）、出站考核表和绩效自评材料（三期资助） 

等相关材料。申请高校院所类额外综合资助的，另需提交省人

力社保厅公布的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人员名单文件，经相

应人力社保部门逐级审核批准后予以兑现。 

博士后研究人员因故提前离站，或因其他原因无法

继续开展课题研究的，设站单位应及时将剩余经费退回相应人

力社保部门。 

四、附则 

（一）名词解释 

1. “全职”参照温委人〔2023J 2 号文件解释，即要求市 



外无工作，劳动人事关系在我市，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： (1) 

与设站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。 (2 ）办公地点在我市。 (3) 

国内人才统一要求在办理进站手续后以在温设站单位为主体缴

纳社保（职工养老、职工医疗、机关事业养老至少缴纳一种）6 

个月以上，且目前为在保状态；外籍人才需持有《外国人来华

工作许可》，且以在温设站单位为工作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 6 

个月以上。 (4）除温州单位外，不再有其他全职任职单位。 

2. “高校院所”包括在温市属高校、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 

（含科技事业类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）、各类公立医疗卫生机

构，具体以市委人才办和市科技局认定的清单为准。 

（二）本实施细则为温委人〔2023) 2 号文件的配套政策， 

有效期与之一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，并将根据相应

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。本实施细则施行前，已按相关程序确定

支持（包括有连续年限、符合条件但未兑现完毕）的项目，按

原政策兑现。 

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	2024 年 3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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